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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道 巷  
 
  通 道 巷 ， 其 正 式 名 稱 為 污 物 清 掃 巷 ， 屬 城 市 街 道 網 內 的

基 本 元 素。過 往，它 們 是 從 居 所 中 清 移 廢 物 的 通 道；除 此 之 外 ，

實 際 上 還 具 備 基 本 的 隔 火 功 能 。 今 天 ， 這 些 巷 道 通 常 納 入 建 築

設 計 ， 提 供 照 明 、 通 風 、 進 出 和 逃 生 路 線 。 此 外 ， 已 建 成 的 巷

道 往 往 成 為 方 便 鄰 里 的 行 人 徑 。  

2 .    本 作 業 備 考 就 私 家 通 道 巷 的 一 般 事 宜 提 供 意 見 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 道 權  

3 .   在 某 一 特 定 發 展 項 目 中，當 私 家 或 部 分 私 家 通 道 巷 用 來

符 合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的 規 定（ 如 照 明 和 通 風 、 逃 生 和 進 出 途 徑 ）

時 ， 認 可 人 士 必 須 展 示 對 該 巷 的 永 久 或 有 效 的 通 道 權 。 該 巷 的

完 整 性 必 須 得 以 保 持 ， 以 供 擬 建 樓 宇 所 有 使 用 者 使 用 。             

 
逃 生 和 進 出 途 徑  

4 .   如 須 提 供 出 口 路 線 時，除 非 能 證 明 擬 建 樓 宇 的 使 用 者 對

該 巷 擁 有 不 受 約 束 的 通 道 權，否 則 將 出 口 路 線 通 往 私 家 或 部 份

私 家 通 道 巷 ， 是 不 可 接 受 的 。  

5 .   公 共 或 私 家 的 通 道 巷 如 被 阻 塞、無 法 改 善 進 出 情 況 或 明

顯 殘 破 ， 將 不 獲 接 納 為 逃 生 和 進 出 途 徑 。  

 
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 

6 .   如 毗 鄰 的 私 家 巷 道 由 發 展 商 擁 有 ， 而 巷 道 並 非《 建 築 物

條 例 》對 建 議 發 展 計 劃 訂 出 的 特 定 要 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

接 受 將 該 巷 的 面 積 納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 內。當 該 巷

的 法 律 地 位 根 據 通 道 權 獲 得 清 楚 界 定 時，有 關 人 士 有 必 要 正 式

申 請 對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2 ) ( a ) 條 作 出 變 通 。  

7 .   如 私 家 巷 道 的 面 積 已 納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的 計 算

內 ， 在 建 築 物 竣 工 後 ， 巷 道 不 應 被 任 何 構 築 物 阻 塞 。 唯 一 的 例

外 是 ， 該 構 築 物 已 獲 批 准 ， 並 已 計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內 。 

8 .   一 般 來 說 ， 合 併 地 盤 為 城 市 規 劃 帶 來 益 處 ， 也 對 發 展 商

有 利 ， 而 現 有 的 巷 道 亦 會 因 此 終 絕 和 轉 移 位 置 。 總 的 來 說 ， 如



 - 2 -

轉 位 的 巷 道 只 用 作 便 利 鄰 里 ， 而 非 特 別 用 於 建 議 發 展 上 ，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接 受 將 該 巷 的 有 關 面 積 納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

比 率 的 計 算 內 。  

 
空 地  

9 .   除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第 2 8 ( 3 ) 條 所 訂 明 的 情 況 外 ，

通 道 巷 的 面 積 不 應 納 入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5 條 所 規

定 的 空 地 內。不 論 通 道 巷 是 否 已 納 入 上 蓋 面 積 和 地 積 比 率 的 計

算 內 ， 此 原 則 均 屬 適 用 。  

 
改 善 和 交 回 土 地  

1 0 .    通 道 巷 如 不 合 標 準 ， 有 關 人 士 應 藉 機 加 以 改 善 。 長 遠 目

標 是 ， 當 毗 鄰 地 盤 完 全 發 展 後 ， 通 道 巷 應 可 直 行 ， 而 其 暢 通 無

阻 的 闊 度 不 應 少 於 3 米 。          

1 1 .  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， 否 則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

2 8 條 的 規 定 ， 每 幢 住 用 建 築 物 必 須 在 後 面 或 側 面 提 供 一 條 合

適 的 通 道 巷 。  

1 2 .   如 因 公 眾 利 益 必 須 改 善 某 巷 道 ， 而 巷 道 並 非《 建 築 物 條

例 》對 建 議 發 展 計 劃 訂 出 的 特 定 要 求 ， 若 業 主 將 該 巷 道 無 償 交

回 政 府 ， 只 要 所 交 回 的 範 圍 並 非 現 有 巷 道 的 一 部 分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會 考 慮 給 予 適 當 的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優 惠，以 作 為 政 府

接 受 交 回 上 述 巷 道 的 補 償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3 .   當 業 主 交 回 土 地 作 巷 道 擴 闊 之 用 時，業 主 必 須 向 政 府 呈

交 圖 則 和 承 諾 書 ， 表 明 將 圖 則 內 塗 有 顏 色 的 部 分 無 償 交 回 政

府 ， 並 承 擔 鋪 路 、 渠 溝 、 排 污 、 排 水 和 照 明（ 如 適 用 ）的 費 用 。

交 回 的 地 方 不 得 豎 設 任 何 構 築 物 。  

 
       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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